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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3/2021_2022__E5_95_86_E

5_8A_A1_E9_83_A8_E5_c80_303637.htm 商务部关于同意中国

电子工程设计院在刚果（金）、刚果（布）设立代表处的批

复(商合批〔2007〕444号)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： 《关于设立

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驻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尔代表处的申请

》（中电设办〔2007〕101号）、《关于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

设立驻刚果民主共和国金沙萨代表处的申请》（中电设办

〔2007〕100号）均悉。现批复如下： 一、同意你院在刚果共

和国布拉柴维尔、刚果民主共和国金沙萨设立代表处。 二、

代表处业务范围为：市场开拓、风险调查。 三、接此批文后

，请你单位到商务部（合作司）领取《中国企业境外机构批

准证书》。 四、请你单位选派政治素质好、熟悉业务、懂外

语、身体健康的同志赴国外开展工作。代表处负责人应按《

境外中资企业（机构）报到登记制度》的有关规定分别向我

驻刚果（金）使馆经商处、刚果（布）使馆经商处报到登记

，中方派出人员须接受驻外使领馆的领导。 100Test 下载频道
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